
哈尔滨理工大学2013年新生校园卡及邮政卡使用须知
第一部分  邮政储蓄存折及储蓄卡使用须知
一、我校统一发放邮政储蓄存折、储蓄卡，学生在校期间交费、发放奖助学金等均使用该存折或储蓄卡，请妥善保管。
二、关于存折：初始密码为存折帐号后6位。修改密码时请持身份证前往邮政储蓄网点修改，不修改密码也可正常使用。如存折丢失，持身份证前往省内邮政储蓄网点办理挂失，并在该邮政储蓄网点领取新的存折，新存折帐号不变。我校划转学费和发放奖助学金以存折账号为对应依据，存折账号在校期间不允许变更。
三、关于储蓄卡：初始密码为储蓄卡正面号码后6位。使用前必须到邮政或其他银行ATM机修改密码，修改后方可使用。储蓄卡在ATM机误操作3次将被锁卡，持身份证前往邮政储蓄网点办理解锁。储蓄卡丢失，持身份证前往省内邮政储蓄网点办理挂失，并在该邮政储蓄网点领取新的储蓄卡，新储蓄卡卡号与原储蓄卡号不一致，但与存折是有对应关系的。
四、关于对应关系：储蓄卡与正式校园卡之间有对应关系，挂失补办的新储蓄卡需持身份证前往各区食堂的校园卡管理中心（或新主楼E0305)办理储蓄卡与正式校园卡之间对应关系。
五、关于邮政储蓄存款手续费：省内存取款手续费为1‰，最高不超过20元；省外最高不超过50元。
六、开学后，所持账户除存款、取款、转账外，其他业务（如：挂失卡、换卡等）必须到指定银行办理。

七、我校指定哈尔滨邮政储蓄银行理工支行为代发代扣银行，地址：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副1-21号，咨询电话：0451-86649163 。
第二部分  学费缴纳方法
一、每年开学前10天将扣除手续费后的学费+宿费存入存折或储蓄卡中，待学校划转成功后将收据统一下发到各学院。

二、关于今年学费：请于8月12前将扣除手续费后的学费存入存折或储蓄卡中，待学校划转学费成功后将收据统一下发到各学院。
三、关于今年宿费：确认住宿的学生，在报到日前往西区新主楼E0311室交现金，持宿费收据到宿舍科办理住宿手续，确认住宿后当年不能办理退寝（今年学校不划转宿费只划转学费）。
第三部分  校园卡使用须知
一、简介：校园卡分为正式校园卡和临时校园卡，正式校园卡具有校内消费（包括饮食中心、开水房、洗浴、理发、仓买、上机等），身份识别（计算中心、图书馆等），银行转账，管理查询等功能。正式校园卡可挂失，补办。正式校园卡初始密码为持卡人身份证号后六位。正式校园卡必须与学校所发邮政储蓄卡配套使用（持卡人必须与邮政局签订自动圈存协议并保证邮政卡中余额不低于60元）。临时校园卡只具有校内消费功能。

二、正式校园卡丢失挂失方式：
1、电话挂失：24小时语音电话 86392462（按语音提示进行操作）。2、柜面挂失：可携带学生证或身份证到各区校园卡管理中心办理。3、网上挂失，登陆校园卡网站202.118.201.100 进行相应操作。
三、正式校园卡丢失处理方式：
1、通过第二条规定的方式之一进行挂失处理。2、正式校园卡丢失后，可交30元押金办理临时校园卡，暂时实现校内消费。

3、当确认正式校园卡丢失后，本人携带学生证或身份证补办新卡，同时退临时校园卡及押金。退临时校园卡时必须保持卡面整洁、无损坏方可退卡。

四、解挂方式：本人携带学生证或身份证及校园卡到各区校园卡管理中心办理解挂。
五、正式校园卡补卡方式：
挂失后携带学生证或身份证到各区校园卡管理中心办理新卡（工本费15元），办新卡时间为3个工作日。

六、存款方式：
1、当正式校园卡余额低于20元时，由邮政储蓄卡内存款自动转入正式校园卡50元。
2、通过圈存机人工操作将邮政储蓄卡内存款转入正式校园卡，金额0-500元之间。

3、通过各区校园卡管理中心将现金存入校园卡，这种方式只适用于临时校园卡。
七、校园卡消费冲正：
消费过程中发生多收款项时，请到校园卡管理中心打印该笔消费单据，带单据到发生地请该商户管理员和食堂管理员确认并签字，再到校园卡管理中心办理多收金额退款业务。

八、新生校园卡的办理方式：

新生报到同时可到各区校园卡管理中心办理临时校园卡，押金30元。新生入学后，各学院统一采集个人信息并办理正式校园卡，发正式校园卡时退临时校园卡及押金。

